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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石府发〔2023〕1号

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双石镇 2023年春节期间

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委会，镇经发办、镇平安办、镇综合执法大队、镇宣

传办、双石派出所、双石市场监督管理所，有关单位：

《双石镇 2023 年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方

案》已经镇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人民政府

2023年 1月 9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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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石镇 2023年春节期间

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

称《条例》），进一步做好 2023年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安全

管理工作，巩固禁放成果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打好污染防治攻

坚战，维护公共安全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全面抓好《条例》贯彻落实，按照“政府组织实施、部门各

司其职、行业协同管理、群众积极参与”的原则，通过广泛宣传

发动、强化源头管控、严格监管查处，确保实现“禁放区严格禁

止、燃放区安全有序、社会面平安稳定”的工作目标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成立镇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双石镇镇长

任组长，协助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镇宣传办、镇经发办、镇应急

办、镇平安办、镇综合执法大队、市监所、派出所等单位为成员

单位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以下称“镇燃管办”）在镇应急办，

由镇应急办主任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全镇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工作

的组织领导，协调解决工作中重大问题，督促指导各成员单位、

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宣传教育、安全隐患

排查、市场源头管控、违法行为查处、重点时间节点管控看护等

工作，确保实现工作目标。镇燃管办地址：双石镇应急办，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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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：汪定学 49303705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镇宣传办：负责指导制定舆情应对方案，采取有力措施及时

疏导解释舆论热点；协同做好全镇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网络宣传工

作。

派出所：负责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，依法查处非法运输、

燃放烟花爆竹行为；配合应急管理部门查处打击非法生产、销售、

储存烟花爆竹行为，对涉嫌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提升社

会面巡防勤务等级，加强街面巡逻和重点目标管控。

镇应急办：负责全镇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管理工作，配合

区应急局和派出所查处打击非法生产、销售、存储烟花爆竹等“打

非治违”工作。

市场监管所：负责流通领域烟花爆竹质量的监督检查，将不

合格产品信息及时抄送有关部门，依法查处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

规的经营行为；针对市面上出现的“电子烟花”“电子礼花”“电

子工艺品”等产品，要采取有力措施，加强清理整治，严禁非法

流入禁限放区域。

镇综合执法大队：负责组织城市桥梁、隧洞、下水道、化粪

池、沼气池等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绿地维护管理单位落实重点管

控，严防违法燃放行为引发事故；结合城管综合执法，对街面违

法燃放行为及时制止，加强对流动兜售烟花爆竹行为的清查整

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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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村（居）：负责对本辖区内烟花爆竹销售使用进行安全巡

护，发现非法销售使用情况进行先期制止并报告派出所、镇应急

办。对辖区内的化粪池、沼气池进行清查登记造册，摸清底数，

制作悬挂安全告知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提高思想认识。结合执行《条例》规

定，组织开展宣传发动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、秩序维护、禁放管

控、燃放看护、应急处置、内部巡逻检查等工作；指导生产经营

企业、文化娱乐场所、宗教场所、宾馆、商（市）场、集贸市场

等单位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禁放氛围。按照《条例》有关规

定，广泛开展集中宣传提示，教育引导企业员工和留守人员遵纪

守法；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、风险意

识，把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作为维护城镇公共安全、构建城镇

公共安全防控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，主动作为、齐抓共管。

围绕“禁放区内禁售、禁放烟花爆竹”要求，在村社区宣传栏等

人员密集场所张贴烟花爆竹禁售禁放公告和“打非治违”举报奖

励公告。

（三）加强排查整治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各单位要以禁限

放区内楼宇平台、地下空间、平房区为重点，对各种易燃、可燃

物进行大排查、大清理。

（四）强化重点管控，严格督导问责。坚持守土有责、守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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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，加强应急值守和指挥调度，组织专门力量，在除夕、正月

初一、正月初五、元宵等燃放烟花爆竹重点时段，以街道、社区

为基本单元，以辖区道路、重点地区、楼群单位、行业场所为重

要点位，按照镇网格划分单元，明确禁限放看护网格，分区、划

段包干负责，严格落实禁限放看护措施。

（五）强化打非治违，坚决从严查处。一要严查非法储存经

营。要以居民小区、集贸市场、企业仓储物流堆场等场所，高速

公路桥洞、田间苗圃窝棚、闲置厂房、待拆（建）工地、动拆迁

基地、临时搭建场所等区域，以及历年查处的非法窝点等为重点，

加大检查巡查力度。特别要对禁放区域开展拉网式、反复式排查，

重点查处打击非法经营、储存等违法行为。二要严查非法运输携

带。充分利用好交通劝导站，加强货运车辆检查，严厉打击非法

运输行为。三要严查非法燃放。加大禁放区域巡查力度，突出重

点时段、重点地区、重点场所和街面巡查，发现违规燃放行为，

要第一时间劝阻和制止；对不听劝阻、执意燃放的，公安机关要

依法予以处罚，媒体及时曝光，做到“处罚一起、曝光一起”，

形成强大的执法震慑效果。

（六）畅通信息渠道，及时报送情况。对检查和日常巡查出

的问题要及时报送镇燃放办。联系电话：49303705

附件：1.2023年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社会宣传标

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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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年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

安全管理社会宣传标语

1.守禁放新规，树文明新风！

2.守禁放新规，做文明市民！

3.严守禁放规定，预防火灾事故！

4.遵守禁放规定，欢度新春佳节！

5.保护环境人人有责，烟花禁放你我支持！

6.守护重庆蓝天，大家共同参与！

7.何须爆竹辞旧岁，共享环保迎新春！

8.爆竹燃放少一点，清新空气多一点！

9.减少爆竹燃放，倡导文明新风！

10.减少一次燃放、洁净一方空气、增加一份安全！

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 1月 9日印发


